阜阳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2020〕41号

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教语用厅函〔2020〕1号）及《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的通知》（皖教秘〔2020〕206号）文件精神，现就我校参加比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面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弘扬中国精神。通过竞赛选拔、组织参赛，展现我校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成果，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亲近中华经典，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提升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育文化自信。
二、活动主题
本届大赛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礼赞伟大时代精神”为主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通过诵读、讲解、书写、篆刻等多种表达方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抒发家国情怀，弘扬中国精神，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三、活动对象
阜阳师范大学全体在校师生
四、赛事安排
（一）全国大赛分为四类：“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印记中国”学生篆刻大赛。
（二）诵读大赛的校级预选赛由阜阳师范大学教务处主办，文学院承办。诗词讲解大赛、汉字书写大赛、学生篆刻大赛由参赛者直接登陆大赛网站，自行报名参加。各项赛事具体组织办法和赛程安排见附件1至4。
（三）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网站：www.jingdiansxj.cn。赛事通知、信息发布、作品上传及线上评审等均通过大赛官网进行。同时可关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微信公众号（微信号：zhjdsdgc），获取相关信息。
五、奖项设置
全国比赛各项赛事依其方案设置奖项，由大赛组委会统一颁发证书（采用电子证书形式，获奖单位和个人在官方网站自行下载）。
学校组织的诵读大赛预选赛根据参赛作品数量按相关规定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六、组织工作要求
1.组织参赛坚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的原则，各学院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结合实际自主确定选拔、推荐参赛作品的形式。不得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组织大型集体节目排练和各类现场比赛。
2. 诵读大赛校级预选赛联系人：戴倩雯 15655820525，戚巧17856859950。  

希望各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比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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